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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承前頁）  

 
學 校 法 人 及 所 設 私 立 學 校 填 報會 計 師 複 核

16. 檢查事項 
  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之支出項下，是否無隱藏董事

長、董事、監察人、校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用？ 
檢查結果：是  否  不適用 
補充說明： 
 
 

複核結果： 
同意  不同意 
補充說明： 

17. 檢查事項 
 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支

出，其用途是否與其業務有關，並有支用目的及人員支領

之相關簽呈紀錄？ 
檢查結果：是  否  不適用 
補充說明： 
 
 

複核結果： 
同意  不同意 
補充說明： 

18. 檢查事項 
 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或其他

名義支付之支出，嗣後以其他理由，未進行工程之興建，

致有浪費經費者。 
檢查結果：是  否  不適用 
補充說明： 
 
 

複核結果： 
同意  不同意 
補充說明： 

(三)資產事項 
19. 檢查事項 

 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、出

租、處分、設定負擔（含不動產之出售、抵押等），是否

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49 條之規定？（但依 103 年 4 月 9 日臺

教高（一）字第 1030037310B 號令核釋校內不動產出租，

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，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

化生活所需，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、規劃校園部分空間

設置便利超商、影印店、書店等，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

學目的之原則下，不在此限） 
檢查結果：是  否  不適用 
補充說明：本校不動產出租係符合臺教高（一）字第

1030037310B 號令，免報教育部核准。 
 

複核結果： 
同意  不同意 
補充說明： 

 

（接次頁）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